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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2,117,427,561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098,670股， 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实际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数为2,

113,328,891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113,328,891股×

0.55元/股=1,162,330,890.05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162,330,890.05元÷2,117,427,561股=0.5489353元/股（保

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5489353元/股。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未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元（含税）。 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权益分派具体实施前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等原因发生股本变动的，

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账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上述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已实施完成回

购股份方案，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较上述分配方案披露后增加28,600股，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098,670股，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不会再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本

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是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098,670.00股后的2,

113,328,89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4.9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5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三）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01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 08*****611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 08*****97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4 08*****722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06*****276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四）因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部分股权激励对象离职、职务下降而不再属于激

励计划范围及公司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达成， 公司拟对剩余17,181,26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并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于债权人公告45天届

满后开展17,181,264股限制性股票的注销工作，截至目前该股份尚未注销。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限制性股票不再进行分红。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113,328,891股×

0.55元/股=1,162,330,890.05元；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162,330,890.05元÷2,117,427,561股=0.5489353元/股（保

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548935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浅井南路6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与证券事务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亚琼

咨询电话：0379-63011075

传真电话：0379-63011077

八、备查文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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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2026年5月21日。

●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5名。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2,081,250股,占公司总股本785,164,678股的0.2651%。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5年激励

计划》” ） 的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2025年激励计

划》等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2,081,

250股。 现将可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本激励计划简述

1、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

2、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

普通股。

3、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4万股，占《2025年激励

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779,524,678股的0.5952%。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0

万股，占预留授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784,164,678股的0.1275%。

（二）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5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查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2、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3月21日期间，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及钉钉平台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的时限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2025年3月2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17）。

3、2025年3月2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4、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2025年4月23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45名

激励对象授予46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60元/股。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

了核查意见，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于2025年5月21日登记完成。

5、2025年9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

由4.60元/股调整为4.55元/股，并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8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1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4.55元/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湖北创

智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10月17日。

6、2026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25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其中1名激励对象触发了《2025年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

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中第二款“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一）项的规定，因不能胜任岗位工

作从而导致职务变更。 同意公司根据《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该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50,000股，回购价格为4.55元/股，并同意因2025年激励计划的回购注销导

致注册资本减少而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7、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25年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导致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不能完全解除限售，公司将对其不能解除限售的6,75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4.55

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8、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5年

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其中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由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导致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能完全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不

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

售相关事宜，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81,250股。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本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2025年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

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5年5月21日，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26年5月21日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45%。

（二）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公司《2025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现就解除限售成就情况

说明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考核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业绩考核，分为上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子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

（3.1）上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

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

净利润。

若上市公司层面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

不得解除限售，由上市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3.2）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

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钧恒” ）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

次及其他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净利润。

若子公司层面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上市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众

环审字(2026)0101173号：2025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88,082,

483.34元(包含股权激励税后费

用5,022,036.54元)，剔除股权

激励费用后的上市股东的净利

润为 93,104,519.88元 ；2024

年度（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

实现归属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

68,262,946.65元，2025年净利

润相较于2024年净利润增长

率为36.39%。

控股子公司武汉钧恒层面

业绩达成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对武汉钧恒2025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26)0101181号：2025年度实

现归属于武汉钧恒股东的净利

润为147,829,538.29元 (包含

股权激 励税后费 用 7,032,

691.90元)，剔除股权激励费用

后的武汉钧恒股东的净利润为

154,862,230.19元；2024年度

（未执行股权激励） 实现归属

武汉钧恒股东的净利润为69,

668,976.23元，2025年净利润

相较于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

为122.28%。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负责领导和组织对激励对象的每个考核年度考核工作。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分为A、B、C、D四档，其对应

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当年度不能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45人，其

中1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C

（待改进），当期可解除限售比

例为50%； 其他44名激励对象

2025年度考核结果均为A（优

秀）或B+、B（良好），个人层

面解除限售比例均为100%。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汇绿生态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汇绿生态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汇绿生态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30%。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武汉钧恒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武汉钧恒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4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武汉钧恒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60%。

考核结果 A B C D

解除限售比例 100% 50% 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5年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其中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导致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能完全

解除限售，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为符合

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2,081,250股。

三、关于本次解除限售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5年3月2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9名，首

次授予数量527万股。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确定4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

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由527万股变更为464万股，激励对象人数由49人调整为45人。

2025年9月4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

由4.60元/股调整为4.55元/股，并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确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的授予日为2025年9月4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8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1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4.5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86）。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5-087）。

在本次董事会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过程中，原拟定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将上述放弃的限制性股票分配至其他激励对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预留的激励对象人数由8

人调整为7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保持不变，为100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2025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

相关内容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5月21日。

（二）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45名。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081,250股。

（四）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股）

已解除限售的

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占目前

公司总股本比例(%)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首次授予的核心骨干

（45人）

4,640,000 0 2,081,250 0.2651 2,558,750

合计 4,640,000 0 2,081,250 0.2651 2,558,750

注：1、首次授予的核心骨干（45人）中1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C(待改进)，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

50%，即实际可解除限售股份为6,750股。 其他44名激励对象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均为100%，可解除

限售股份为2,074,500股。

2、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3、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4、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8,689,370 22.76 -2,081,250 176,608,120 22.49

高管锁定股 173,038,120 22.04 173,038,120 22.04

股权激励限售股 5,651,250 0.72 -2,081,250 3,570,000 0.4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6,475,308 77.24 2,081,250 608,556,558 77.51

三、总股本 785,164,678 100 0 785,164,678 100

注：1、本次变动前的股份结构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情况。

2、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4、《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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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2 － 2026/5/25 2026/5/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3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 按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的总股本1,311,309,122�股为基数，扣除回购

专户中的股份15,000,000�股， 即以1,296,309,12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不超过324,077,280.50元（含税）。 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不变。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送转，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①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296,309,

122�股×0.25元）÷1,311,309,122股≈0.2471元。

②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总股

本，公司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471）÷（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2 － 2026/5/25 2026/5/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5元；对个人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5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

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5580699� 0573-85585166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58� � � � � � �证券简称：五粮液 公告编号：2026/第018号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

（二）召开地点：五粮液多功能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 持 人：华涛副董事长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六）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6,675人，代表股份数为2,360,319,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3,881,608,005股）的60.8078%。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2,139,583,1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12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60人，代表股份220,736,2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867％。

（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列席本次会议，为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为需逐项表决的特别决议议案，子议案数共8个，已逐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541,124 99.7552% 216,363,674 97.3989%

反对 2,207,655 0.0935% 2,207,655 0.9938%

弃权 3,570,581 0.1513% 3,570,581 1.6073%

表决结果：通过。

1.02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97,624 99.7533% 216,320,174 97.3793%

反对 2,166,455 0.0918% 2,166,455 0.9753%

弃权 3,655,281 0.1549% 3,655,281 1.6455%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表决结果：通过。

1.0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13,824 99.7498% 216,236,374 97.3415%

反对 2,231,855 0.0946% 2,231,855 1.0047%

弃权 3,673,681 0.1556% 3,673,681 1.6538%

本次股东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53.59元/股（含）。 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公司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通过。

1.0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41,724 99.7510% 216,264,274 97.3541%

反对 2,200,555 0.0932% 2,200,555 0.9906%

弃权 3,677,081 0.1558% 3,677,081 1.6553%

本次股东会会议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亿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含），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通过。

1.05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29,724 99.7505% 216,252,274 97.3487%

反对 2,174,855 0.0921% 2,174,855 0.9790%

弃权 3,714,781 0.1574% 3,714,781 1.6723%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已发行的A股股票，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09,924 99.7496% 216,232,474 97.3398%

反对 2,230,755 0.0945% 2,230,755 1.0042%

弃权 3,678,681 0.1559% 3,678,681 1.6560%

本次股东会同意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表决结果：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25,424 99.7503% 216,247,974 97.3468%

反对 2,256,555 0.0956% 2,256,555 1.0158%

弃权 3,637,381 0.1541% 3,637,381 1.6374%

表决结果：通过。

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389,724 99.7488% 216,212,274 97.3307%

反对 2,253,655 0.0955% 2,253,655 1.0145%

弃权 3,675,981 0.1557% 3,675,981 1.654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二：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4,444,398 99.7511% 216,266,948 97.3553%

反对 1,790,365 0.0759% 1,790,365 0.8060%

弃权 4,084,597 0.1731% 4,084,597 1.838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三：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2,134,321 99.6532% 213,956,871 96.3154%

反对 4,328,442 0.1834% 4,328,442 1.9485%

弃权 3,856,597 0.1634% 3,856,597 1.7361%

本次股东会选举胡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四：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 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比例

同意 2,355,389,400 99.7911% 217,211,950 97.7807%

反对 1,103,963 0.0468% 1,103,963 0.4970%

弃权 3,825,997 0.1621% 3,825,997 1.7223%

本次股东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881,608,00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25.78元（含税），分红金额为10,006,785,436.89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王荣铎、邓骜杰。

（三）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00�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柏硕 公告编号：2026-033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现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职工代表董事郑增建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青岛三柏硕

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人， 代表股份175,369,0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22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158,501,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666%；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7人， 代表股份16,867,5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62%；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3,990,6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7％。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75,36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75,36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5,361,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7%；反对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1%；反对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5,36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1,565,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反对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5,36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2,612,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弃权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1,565,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反对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2,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5%；反对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9%；弃权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熊远航、柴佳宁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